
退了又充
●退款成功不教育
●再次充钱又索赔

未成年人小卿经常玩游戏，还用家长的手

机和支付账户多次向某游戏平台的两款游戏

进行转账充值，累计充值金额13117.72元。

经查明，小卿使用的这个账号充值时间持

续了一年多，在此期间，小卿的家长曾经向游

戏公司以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，还退钱成功

了。

谁承想，在这之后，家长并没有对小卿采

取有效的限制措施，转头就放任小卿继续玩游

戏，并在游戏内进行充值操作。家长发现后又

想如上次那般申请游戏公司退款。

结果：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，案涉账号的

充值期间，卿某的监护人已发现卿某的充值消

费行为并申请退款，但仍然长期未对案涉游戏

账号采取限制或解除绑定的支付账号等措施，

放任卿某长时间娱乐，未适当履行监护责任，

具有明显过错。据此，判决驳回卿某的诉讼请

求。

典型意义：本案通过判决明确，监护人在

已经知晓未成年人存在大额充值行为，向平台

申请过退款后，却未及时采取监管措施，放任

未成年人继续充值消费，申请二次充值退款

的，法院将认定监护人存在明显过错，酌情降

低退款比例或不予支持退款，以此敦促监护人

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和引导。

拍 案 惊 奇

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，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游戏的机会日益增多，由此产生的充值消费问题也引发广
泛关注。妥善处理此类纠纷，不仅关乎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，也关系到网络游戏行业的健康发展
和清朗网络空间的构建。

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广州互联网法院聚焦涉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纠纷，发布一批具
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。亲妈刷脸解锁防沉迷；3岁奶娃竟会深夜“打游戏”；退钱成功纵容孩子再氪金；淘宝
买装备要求游戏官方退款。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都能退款吗？来看看以下几个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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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笔记

■陈凤翔/绘图

游戏充值一退再退当儿戏
家长放任监管法院不纵容

■采写：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广互宣

私自充值
●妈妈刷脸解锁防沉迷
●孩子充了钱要求退回

小陆还未成年，喜欢玩游戏，于是经常用妈妈实名认证的游戏账号打

游戏，还多次往里充了钱。

某游戏公司检测到小陆使用的游戏角色数据异常，怀疑是未成年人

在操作，于是把账号标识为未成年人账号，还纳入防沉迷系统加以限制。

结果，被限制的第二天和一周后，小陆的妈妈两次通过人脸识别验

证，主动解除了游戏公司对该账号的防沉迷限制。人脸识别时系统明明

弹窗提示：“认证通过后可进行正常游戏体验、充值操作”等内容，但小陆

妈妈还是进行了确认。

解除限制后，小陆继续用这个账号充钱打游戏。直至提起本案诉讼

要求退款。

结果：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，陆某的母亲在案涉账号被采取某游戏公

司的未成年人防沉迷限制后，仍主动通过人脸识别帮助陆某解除账号限

制，未尽监护义务并以实际行动放任陆某充值，是本案所涉损失发生的重

要原因。据此，判决驳回陆某的诉讼请求。

典型意义：游戏公司提供的身份验证、时间限制、充值管理等技术管

控手段是辅助性、一般性的，在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的问题上，家

长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，主动了解相应的技术措施，强化监管责任。

对于游戏公司已经识别出未成年人行为并采取限制措施，监护人帮

助未成年人解除防沉迷限制、放任未成年人进行游戏、充值的，法院判决

明确应由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私下交易
●绕开官网购买道具
●要求游戏公司退钱

未成年人小杨用妈妈的手机注册并登录网络

游戏，声称给某游戏充值了 1.2万元。双方因协商

退款无果，于是诉至法院。

然而，从小杨提交的银行账户对账单等证据

看，他充值的款项均非通过游戏公司官方渠道完

成，收款方也并不是游戏公司或其合作的渠道商。

原来，小杨是私下通过案外人的淘宝店购买的

游戏道具，收款人为淘宝店主。淘宝店主收取款项

后，在游戏中通过转让等方式把小杨购买的游戏道

具转到小杨指定的游戏账号。经查明这其中，游戏

公司并未参与上述交易。

结果：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，杨某未能明确本

案中主张的具体充值明细，其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中

没有收款单位系某游戏公司或其渠道服务商的款

项，故不能证明本案主张的款项是杨某对案涉游戏

账户下的充值款项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据

此，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。

典型意义：确认充值事实的存在及充值款项与

游戏公司具有法律上认可的关联性是未成年人主

张充值退款的前提和基础。本案通过判决明确，如

发生相关纠纷，未成年人一方提起诉讼时，应提供

游戏运营方及充值收款方为游戏公司或与游戏公

司合作的渠道商的基本证据，并了解清楚游戏ID、

充值渠道、游戏下载渠道等基本信息，以有效维护

自身权益。

虚构充值
●亲爹甩锅3岁娃充值两万多
●属虚假诉讼法院罚款1万元

小李的父亲老李起诉称，自己的儿子小李偷偷用

手机打游戏，在未取得他同意的情况下，在7个月内向

某游戏累计充值 21382元。事后，老李要求游戏公司

全额返还充值款项。

然而，经审理查明，小李使用的游戏账号首次充值

时小李刚满2岁11个月，最后一次充值时仅为3岁7个

月。

而且游戏公司调取数据发现：账号经常在深夜、凌

晨等时间段频繁登录，并且在游戏聊天频道中多次出

现“昨晚喝多了”“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”等成人化的

文字表述；充值时段关联的支付账户还存在网吧扫码

消费记录，与老李主张的“幼儿独立操作”事实矛盾。

结果：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，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案

涉游戏账号的充值行为并非由小李实施，老李作为完

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恶意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，虚构

未成年人充值事实，构成虚假诉讼。据此，判决驳回小

李的全部诉讼请求，并针对老李的虚假诉讼行为发出

罚款决定书，责令其限期交纳罚款10000元。

典型意义：监护人恶意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，捏

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，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、损害司

法权威，还会对未成年人造成错误的引导示范，不利于

未成年人塑造正确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本案的处理彰显司法惩戒力度，传递出司法保护

未成年人权益的善意不容滥用的导向，有助于巩固未

成年人保护机制的公信力，维护市场秩序与司法权威。


